环境保护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
（1990年1月24日，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家保密局文件）

第一条  环境保护工作中国家秘密的具体范围包括：

（一）全国环境保护的中期规划，环境质量报告书（详本）；

（二）军用和民用核设施建设各阶段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以及有关的环境保护档案资料；

（三）环境污染的重要监测数据以及污染情况；

（四）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秘密事项；

（五）对全国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污染所引起的公害病的资料；

（六）环境保护工作中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

（七）国际环境保护技术合作、技术引进中的秘密事项；

（八）通过秘密渠道取得的国外环境保护技术成果、资料及其来源；

（九）全国自然保护区的地理坐标和未对外开放的自然保护区的原始资料。

第二条  环境保护工作中国家秘密的密级具体范围如下：

（一）机密级事项

（1）军用大中型核设施可行性研究阶段、选址阶段、设计建造阶段、装料运行阶段和退役阶段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以及有关的环境保护档案资料；

（2）全国环境保护中期规划；

（3）全国批准的环境保护重大科技发明、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环境保护科技成果的关键技术；

（4）通过秘密渠道获得的国外环境保护技术成果、资料及其来源；

（二）秘密级事项

（1）国家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境质量报告书（详本）；

（2）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污染引起公害病的调查报告及有关数据资料；

（3）环境保护方面具有国际水平的或国外虽有但尚属保密的科研成果；

（4）全国大中城市全面、系统的地下水污染的监测数据；

（5）军用电磁辐射污染环境情况；

（6）环境保护工作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

（7）国际环境保护技术合作、技术引进项目的谈判方案、对策及出席重要国际环境保护会议的活动预案；

（8）全国自然保护区的地理坐标和未对外开放的自然保护区的原始资料。

第三条 涉及国家秘密的重要建设项目，其环境保护部门需要保密的事项，按该建设项目的密级执行。

第四条 本规定自1990年1月24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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